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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朗科技” ）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卓朗科技向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2,500万元，期限1年。 公司及卓朗科技股东、董事

张坤宇先生为该笔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张坤宇先生以其名下自持房产提供

抵押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湘潭道1号

法定代表人：刘新林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云计算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传感网通信技术

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卓朗科技资产总计4,544,177,323.66元， 负债合计3,574,

680,791.34元，2019年营业收入为1,271,685,638.44元，2019年净利润为135,980,

472.28元，上述财务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卓科技资产总计4,792,127,577.19元， 负债合计3,539,925,

216.79元，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526,669,097.00元，1-9月份实现净利润为24,140,

458.13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卓朗科技为公司控股80%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

担保方式：公司及卓朗科技股东、董事张坤宇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张坤

宇先生以其名下自持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担保期限： 保证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抵押担保期限与债务履行期限一致。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卓朗科技对外借款为日常经营所需，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

发展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申请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信托

等方式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40亿元人民币（上述担保金额可在非全资控股子公司范

围内调剂使用）。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为上述担保事项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整，在上述议案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截至2020

年11月8日， 公司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3,500万元 （含本

次）。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11月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5.41亿元，占公司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664.48%。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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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

内部转让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计划属于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 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

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

一、本计划概述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11�月 6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张婷女士的告知函，因家庭资产规划需要，张婷女士拟以大宗交易

方式转让不超过 1,300�万股（含本数）给其本人为唯一所有人的私募基金产品，同时与

该私募基金产品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本次股份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本计划实施前，张婷女士及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169,419,340�股，占公司截至

2020年9月30日总股本的 17.69%；本计划实施后，张婷女士及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数

量和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仍为169,419,340股， 占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的

17.69%。

二、本计划主要内容

1、转让原因：家庭资产规划；

2、转让方式：大宗交易；

3、转让价格：根据转让时市场价格确定；

4、拟转让股份来源：大宗受让股份；

5、拟转让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0�年11�月 11日

至 2021�年 2�月 11�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

除外）；

6、拟转让比例及数量：不超过 1,300�万股（含本数），即不超过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总股本的1.36%（含本数）。 若计划实施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

事项，拟转让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同时，张婷女士与该私募基金产品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张婷女士将根据家庭资产规划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计划。 本计划存在转让时间、

数量、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计划进展

情况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2、本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计划属于张婷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股份变动系张婷女士

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张婷女士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张婷女士出具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告

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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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31,8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16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0月1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联瑞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24号），公司获准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1,493,400股，并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85,973,4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19,546,404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6,426,99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53户，对应股票数量为31,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6.988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31,800,000股，将于2020年11月16日起上市流

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因

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及《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1、公司股东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公司股东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曹家凯、王松周、柏林承诺：①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②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按规定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锁定期满后，

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若

本人申报离职，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③本人所持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除权、除息则作相应调整，下同）；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六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六个月；⑤本人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

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⑥本人如因参与公司2016年股票发行而取得公司股份， 自该部分股份登记在本人名下之

日起锁定三十六个月，三十六个月的锁定期满后，本人将继续持有该部分股份满一年。 在

上述期限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担保或

偿还债务，也不用于交换、赠与；若在上述期限内发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

利等获得的股份同样适用上述锁定安排。

3、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人员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监事姜兵、朱刚、高娟承诺：①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②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

本人将按规定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锁定期满后， 在本人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若本人申报离职，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③本人因参与公司2016年股票

发行而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该部分股份登记在本人名下之日起锁定三十六个月， 三十六个

月的锁定期满后，本人将继续持有该部分股份满一年。 在上述期限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也不用于交换、赠与；

若在上述期限内发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等获得的股份同样适用上述

锁定安排。

4、除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范莉、汪维桥、朱晓童等其余30名参与公司

2016年度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承诺

2016年12月8日，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联瑞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本次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定向发行

2,480,000.00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此次股票发行对象就该部分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①自公司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②该部分股份

自登记在本人名下之日起锁定三十六个月，三十六个月的锁定期满后，本人将继续持有该

部分股份满一年。 在上述期限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以任何

方式将其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也不用于交换、赠与；若在上述期限内发生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等获得的股份同样适用上述锁定安排。

5、刘春昱、江苏连云港国际物流园投资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湛江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4名参与公司2018年度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承诺

2018年5月24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定向发行450万股

股票，发行对象为刘春昱、江苏连云港国际物流园投资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湛江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此次股票发行对象就该部分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①自联瑞新材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联瑞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也不由联瑞新材

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公司/本人因参与联瑞新材2018年定向发行股份而取得的股份，自

该部分股份登记在本公司/本人名下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在上述期限内，本公司/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也不用于交

换、赠与；若在上述期限内发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等获得的股份同样

适用上述锁定安排。

6、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除上述已做承诺外，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曹家凯、姜兵、张建平还承诺：①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和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公司首发前股份；②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

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③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核心技术

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7、其他股东

除上述所提及的股东外， 公司股东中还存在通过二级市场公开转让取得发行人股份

的股东，此类股东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一条的规定，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联瑞新材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联瑞新材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同意联瑞新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1,800,0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1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23.2630% 20,000,000 0

2

江苏连云港国际物流园投资有限公

司

2,000,000 2.3263% 2,000,000 0

3 刘春昱 1,173,000 1.3644% 1,173,000 0

4 阮建军 1,040,000 1.2097% 1,040,000 0

5

苏州中和春生三号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00,000 1.1632% 1,000,000 0

6 湛江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1632% 1,000,000 0

7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1,000,000 1.1632% 1,000,000 0

8 曹家凯 800,000 0.9305% 800,000 0

9 王松周 550,000 0.6397% 550,000 0

1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灿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44,000 0.6328% 544,000 0

11 戴良桥 515,000 0.5990% 515,000 0

12 林铭 490,000 0.5699% 490,000 0

13

珠海市中投勤奋壹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40,000 0.2792% 240,000 0

14 柏林 160,000 0.1861% 160,000 0

15 姜兵 160,000 0.1861% 160,000 0

16 汪维桥 160,000 0.1861% 160,000 0

17 朱晓童 160,000 0.1861% 160,000 0

18 张加林 130,000 0.1512% 130,000 0

19 范莉 120,000 0.1396% 120,000 0

20 尤文好 40,000 0.0465% 40,000 0

21 赵炜 40,000 0.0465% 40,000 0

22 周晶晶 40,000 0.0465% 40,000 0

23 姜海涛 40,000 0.0465% 40,000 0

24 马永兵 40,000 0.0465% 40,000 0

25 朱刚 40,000 0.0465% 40,000 0

26 高娟 25,000 0.0291% 25,000 0

27 张建平 25,000 0.0291% 25,000 0

28 王其才 20,000 0.0233% 20,000 0

29 刘燕 20,000 0.0233% 20,000 0

30 王松宪 20,000 0.0233% 20,000 0

31 张华丽 20,000 0.0233% 20,000 0

32 徐玲 20,000 0.0233% 20,000 0

33 薛小三 15,000 0.0174% 15,000 0

34 王成 15,000 0.0174% 15,000 0

35 杨生林 15,000 0.0174% 15,000 0

36 吕福法 15,000 0.0174% 15,000 0

37 袁守成 15,000 0.0174% 15,000 0

38 穆瑞杰 15,000 0.0174% 15,000 0

39 王红斌 15,000 0.0174% 15,000 0

40 张加恒 15,000 0.0174% 15,000 0

41 徐前莲 10,000 0.0116% 10,000 0

42 崔洋 10,000 0.0116% 10,000 0

43 韩小妮 10,000 0.0116% 10,000 0

44 张敏华 6,000 0.0070% 6,000 0

45 汤颖 4,000 0.0047% 4,000 0

46 翟仁龙 1,000 0.0012% 1,000 0

47 赵琴珊 1,000 0.0012% 1,000 0

48 寿翔霖 1,000 0.0012% 1,000 0

49 周元元 1,000 0.0012% 1,000 0

50 杜剑峰 1,000 0.0012% 1,000 0

51 郑凤华 1,000 0.0012% 1,000 0

52 上海锦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0012% 1,000 0

53 上海厚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0012% 1,000 0

合计 31,800,000 36.9882% 31,800,00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31,800,000

合计 31,800,000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9日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宸展光电”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5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宸展光电” ，股票代码为“00301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3.58

元 /股，发行数量为 3,2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2,8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T+2�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8,709,32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76,965,765.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0,68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38,234.4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198,48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5,420,347.0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51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5,652.96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宋社吾 宋社吾 216 5,093.28 216

2 黄文礼 黄文礼 216 5,093.28 216

3 万金泉 万金泉 216 5,093.28 216

4 李汝 李汝 216 5,093.28 216

5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216 5,093.28 216

6 姚建新 姚建新 216 5,093.28 216

7 李茫 李茫 216 5,093.28 216

合计 35,652.96 1,512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92,192 股，包销金额为

2,173,887.36 元，包销比例为 0.2881%。

2020 年 11 月 9 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9

日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４４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

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４

，

９１３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１０％

。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

，

８５６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０３％

，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２

，

２１９

，

０００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８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

，

０５４

，

５００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２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4,1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8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为4,15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2,4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6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1月10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于2020年11月3日（T-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9日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狄耐克”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５６７

号）。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狄耐克”，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０８８４

”。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２４．８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

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８．５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８７

元

／

股。

根据《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３９０．５３６８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６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５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３７７９２５５％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Ｔ＋２

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４

，

５１６

，

５５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６１

，

０２６

，

８２２．３３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３

，

４４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８３１

，

６７７．６７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８４

，

２４１

，

５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５４７

，

２７４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３

，

４４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８３１

，

６７７．６７

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

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发行人：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0〕2392号。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仲景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

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2,5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本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为 10,0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

量为 1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

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1,662.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712.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

有）将在 2020 年 11 月 13 日（T+2）刊登的《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T-1 日）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 网上路演网站： 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 .p5w.net/） 和中证网

（http://www.cs.com.cn/）

2、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11月 10日（T-1日，周二）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网

址 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9日


